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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派案 A單位原則 

      (一) 案家決定：1.案家指定服務單位。2.單位自行開發或自 

           行轉介個案。3.舊案延續。 

      (二) 輪派機制：1.以該區特約 A單位進行輪派。依前揭派案 

           原則接受轉介或照會之服務提供單位原則不得拒絕接案 

          ，倘有不可抗力因素未能提供服務，應事先告知照管中 

          心，無正當原因拒絕派案，則該區域先暫停派案。 

貳、目的 

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以下簡稱 A 單位）係落實個案管理之重

要角色，應廣結服務區域內長照服務資源，依個案多元照顧需

求協調安排照顧資源，強化服務連結效能，建構完善在地服務

輸送體系，倘有正當事由未能提供服務，若個案或家屬欲更換

服務單位，將改派至其他 A單位，以維護個案服務權益。 

參、適用範園 

  照顧管理專員。 

肆、派案 A或轉換單位作業規範 



倘 A單位因服務品質、時效及服務量能不足致服務，無法賡續

提供之情形倘有正當事由未能提供服務，若個案或家屬欲更換

服務單位，將改派至其他 A單位，以案家/個案指定為主，若案

家/個案無指定則採輪派方式，以維個案服務權益。 

伍、通報作業規範 

當長期照顧管理中發生欲轉換 A單位應異動通報告知原 A單

位、B單位，並於系統計畫異動派案新 A單位。 

陸、通報流程 

 



 

 

 



 


